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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5月25日

（2010）杭上商初字第790号

彭菊英：本院受理原告全伟兵诉你与华天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期限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催字第29号

本院于2010年3月11日受理了桐庐恒达箱包配件
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第DB/01 02721085
号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2007年 9月17日，出票金额
人民币50000元，出票人杭州杰玛箱包有限公司，帐号：
800104215108091001，付款行：中国银行杭州庆春支行，
收款人桐庐恒达箱包配件有限公司，帐号：
201000003668505，开户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开源支行，持
票人桐庐恒达箱包配件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0年5月21
日作出(2010)杭下催字第2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
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商初字第1226号

虞杭磊：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9）杭下商初字第12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432号

张桂森、杭州双盛物资回收连锁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顾芳军诉你们及何立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51号

项荣、金城：本院受理的原告童火才诉你俩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0)杭滨商初字第 5l 号]，现依
法向你俩公告送达程序转换通知书和变更开庭时间
通知书，本案现已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

钱敏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陶聪、吴建林共同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限你俩于公告之日起 7日内到本
院自行领取，逾期不领取的，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举证的期限自本公告送达期满后
之次日起再延长 15 日。本院原定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 时的庭审时间现变更为 2010 年 8 月 12 日
下午 14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民初字第97号

汪关根：本院对原告史国庆诉被告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杭滨民初字第 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民初字第136号

汪关根：本院对原告沈关明诉被告浙江贝利建设有限公
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0)杭滨民初字第1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09）杭滨民初字第440号

杭州萧山丛岭贸易有限公司：原告浙江钱江置地有限公
司诉被告杭州萧山丛岭贸易有限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进达(2009)杭滨民初字第4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人民中级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177号

汪关根：本院对原告沈关明与被告汪关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
滨商初字第1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176号

来美刚：本院对原告吴桂玲与被告来美刚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
滨商初字第1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93号

汪关根，黄山市浙皖钢结构有限公司、杭州新鑫纸制

品厂、徐伟、莫小燕：本院对原告杭州市高新区(滨江)东冠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汪关根、黄山市浙皖钢结构
有限公司、杭州新鑫纸制品厂、徐伟，莫小燕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滨
商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滨商初字第183号

马妙法：本院对原告来建春与被告马妙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
杭滨商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09）杭滨商初字第824号

杭州万凯实业有限公司、董伟、夏青华：本院对原告杭
州市高新区（滨江）东冠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
州万凯实业有限公司、陈益军、陈齐昌、杭州萧山恒益箱包
皮塑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恒昌箱包织造厂、董伟、夏青华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案号：（2010）杭滨商初字第824号]
已审理终结。被告陈齐昌在法定期间提出上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限你们于公告之日起7日内到
本院自行领取，逾期不领取的，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的30日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797号

叶刚：本院受理原告徐萌芽与被告叶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
2010年8月23日下午16时在本院审判楼一楼民一庭民事
简案组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410号

周向前：本院受理原告王益军诉被告你、富阳光大纸业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0年8
月31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大源法庭二楼审判庭 (富阳市
春江街道建设村丁埠弄38号)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614号

叶小龙、孙利：本院受理原告孙通与被告叶小龙、孙利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和三十日内． 并定于2010年 8月23日下午15时
30分在本院审判楼一楼民一庭民事简案组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398号

羊文荣：本院受理原告沈靖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
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0年8月30日下午14时在本院
大源法庭二楼审判庭(富阳市春江街道建设村丁埠弄38号)开
庭审理。节假日顺延。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桐民初字第77号

叶炳荣：本院受理原告何志龙诉被告叶炳荣、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本院(2010)杭桐民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你
赔偿原告何志龙24774.74元。自发出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分商初字第157号

刘亚芬、严晓：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桐庐农村合作银行
诉被告刘亚芬、严晓金融借欺合同纠纷一案，因刘亚芬下
落不明、严晓地址无法查询，现依法向你俩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财产保全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之日起的十五
日和三十日，并定于2010年8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分
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466号

顾钢强：本院受理的原告葛胜光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2010)甬东商初字第446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0年8月17日8时4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17号

朱小永：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18号

吴吉刚：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20号

毛旭杨：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0）甬海商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本报讯 43 岁的河南人程泽和
昨天正式开始住院治疗。2天前，杭
州市拱墅区法院给浙江达能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能装饰公
司）的 28 名农民工发放了首笔执行
到的工资款。程泽和是这 28 名农民
工之一，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他从首
笔总共 10 万元的执行款项中领到
了 3 万元。对身患肝病的程泽和来
说，这是救命钱！
2年前，达能装饰公司承接了富

阳清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上林湖项
目的外墙涂料工程。2008 年上半年，
达能装饰公司的施工人员进入工地
开始施工。到 2009 年年底，整个外
墙工程完工。此时，达能公司拖欠了

程泽飞、卢高银等 28 名农民工总共
36 万余元的工资。

“当时公司承诺工程完工后一
个月内会结清工资，结果工程完工
后老板都跑了。”代表 28 名工人追
讨工资的程泽飞说，在施工过程中，
达能装饰公司只给他们每月发六七
百元的生活费。

2010 年春节前，28 名农民工心
急如焚，他们找过多个部门均无果
后，委托律师申请了劳动仲裁。3
月 18 日，劳动仲裁裁决达能装饰
公司支付 28 名工人共计 36 万余
元的工资款。随后，他们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被执行人达能装饰公司的注册

地在杭州市拱墅区，但当法院立案
执行时，早已找不到该公司的踪影，
银行账户上也无分文存款。

正当此案的承办人感到非常棘
手时，事情出现了一线转机。执行人
员发现，在此前法院受理的另一起以
达能装饰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
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曾经保全了达能
装饰公司在清源房产的应收工程款
十多万元，该工程也正是工人们辛苦
施工2年的项目。而达能装饰公司的
有关负责人称，他们在该项目上的应
收工程款大约有百万元左右。
“这是唯一的希望了。”执行人

员立即召集了农民工代表、达能装
饰公司有关项目负责人以及清源房

产方进行面对面协商。清源房产承
认欠达能装饰工程公司工程款，但
他们认为工程质量有问题，必须先
进行整改，再结算工程款。而工人们
要求先支付工程款再维修。在几番
协商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房产公
司同意先支付 10 万元，工程整改完
成后支付剩余的工资款。

5 月 21 日，房产公司将首笔 10
万元工资款支付到法院。当天，工人
们从四面八方赶到法院领工资。程
泽和也来了。他是 2009 年进入工地
的，此前，他的儿子和侄儿已经在此
工地上打工。不幸的是，就在工程完
工后，程泽和查出患了肝癌。但是因
为没有钱住院治疗，他只能断断续

续地吃药保守治疗。
“在分配这笔钱上，大家都愿意

照顾程泽和，他先拿多少没人有意
见。”程泽飞说，在工友们的大度照
顾下，最后程泽和一家先拿了 3 万
元。这样他就能交上住院费了。

昨天天空放晴，程泽和的工友
余祖洲等 3 人则再次赶往上林湖的
施工工地，开始整改、维修前的准备
工作。“要不是法院这么灵活地执
行，我们这些血汗钱恐怕连影子都
见不着了。”程泽飞说，整改大约需
要 20 天左右，整改结束后剩余的工
资款就能全部到位了。

■本报首席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拱法

本报讯 丈夫因交通事故意
外死亡，妻子却因死亡赔偿金分
配问题不得不与公婆对簿公堂。
近日，温岭法院石陈法庭的法官
经过调解，使该纠纷有了圆满的
结果。

家住温岭石塘的施某和陈某本

是一对恩爱夫妻，施某以船业为生，
妻子陈某在家照顾4岁的女儿。

天有不测风云，施某因办理
船舶事务，于 2008 年 3 月出差至
嵊州境内时遭遇交通事故而亡。
事发后，肇事车车主及施某所在
的船舶公司共赔偿给施家人 36.8

万元。该笔赔偿款全部由施某的
父母领走，身为施某妻子的陈某
多次向公婆讨要却分文不得。

一边是丧夫之痛，一边又失
去了经济来源，无奈的陈某诉至
法院，要求公婆从赔偿款中拿出
18.4 万元给自己和女儿。

法庭受理后，考虑到该案系
家庭成员之间矛盾，又事关丧子、
丧夫之痛，遂协同镇政府与村干
部，与当事人之间展开了细致耐
心的调解工作。最终由施某的父
母支付给原告陈某 68000 元。

■通讯员 张永丽

行凶后欲盖弥彰
演闹剧自投罗网
本报讯 和女友发生争执后，脾气暴

躁的何某将女友杀死。为了逃避打击，何
某自作聪明地去报了案。当然，他拙劣的
表演被警方一眼看穿，被当场拿下。昨
天，何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宁波鄞州
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21 岁的何某在宁波鄞州区一制衣
厂打工。今年 4月 11 日，何某新租了一
间房子住了进去，从而认识了住在隔壁
的晓波（化名）。双方年龄相仿，一来二去
便混熟了。数天后，两人已发展成了男女
朋友关系。
4月 18 日，何某买了很多菜，邀请晓

波一起吃饭。席间，何某说起家里人之间
的矛盾，并声称要找人去打哥哥。晓波听
后感到非常着急，对何某好言相劝，而何
某依然表现出不依不饶的态度。

晓波又急又气，将酒泼在了何某
的脸上。何某二话不说，拎起酒瓶就往
晓波头上砸，随后又用剪刀刺晓波的
脖子，直至确认其死亡。当晚，何某和
晓波的尸体睡了一夜，次日才将尸体
处理掉。

命案发生后，宁波警方迅速展开侦
查，很快就排查到了何某。为逃避打击，
他急急赶到派出所，述说自己和女友遭
到歹徒的绑架和恐吓。所谓此地无银三
百两，何某疑点重重的描述立刻引起了
警方的怀疑。5 月 8 日，在诸多证据面
前，何某不得不交代了自己杀害女友的
事实。 ■通讯员 袁晴

患肝癌民工从法官手中接过救命钱
他的工友回到工地准备施工整改

一笔死亡赔款 婆媳你争我夺
法庭调解双方合理分配

在校园安保工作中，海盐县公安局

澉浦派出所责任民警将工作做细做实，

多次到辖区各中小学和幼儿园检查和指

导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安全防范不留死

角。图为民警在检查学校的监控视频使

用情况。

■通讯员 王晓燕 摄

校园安保屏上看


